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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商品品目查詢作業系統



中文標示-塑膠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自 年 月 日起實施

一、檢驗標準(有修正部分):

CNS 4797(108 年版)，CNS 4797-

2(111 年版)(含附錄E 黏液類玩具之硼)，

CNS 14276(109 年版)(有部分排除)，CNS

4797-6(109 年版)，CNS 4797-9(109 年

版)，CNS 4797-11(110 年版) 第4.4節、

第4.5.1 節及第4.7 節，屬飛行玩具：ISO

8124-1(2022年版)。

二、檢驗方式:以下玩具部分「監視查驗

或驗證登錄」修正為「符合性聲明」

CNS 4797玩具安全(一般要求)之附錄A

部分，人/非人形玩具(填充玩具)、建構

玩具(鑲崁組合積木、各式堆疊玩具、非

磁性組合智慧片)、益智玩具(積木)及附屬

功能玩具(吊飾、鑰匙圈)]



玩具-符合性聲明
一、辦理方式：

申請程序:向指定試驗室(玩具中心、

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提出申請。

二、報驗義務人應依商品檢驗法第四十

六條規定，保存下列文件：

(一)符合性聲明書。

(二)技術文件：

1、指定試驗室所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

2、指定試驗室簽署之商品符合性聲明

型式分類表。

3、玩具商品確效證明聲明書。

•生效要件： 報驗義務人須依規定向本局
辦理登記後，符合性聲明始生效力。
• 技術文件： 為符合性聲明時，應備置型
式試驗報告和商品型式分類表。



簽署玩具商品符合性聲明範例及指引



玩具核判原則評估表



一、符合性聲明-認知玩具、學習玩具



二、符合性聲明-美勞玩具



三、符合性聲明-附屬功能玩具



四、符合性聲明-遊樂玩具



五、符合性聲明-幼教玩具



六、符合性聲明-益智玩具、建構玩具



七之一、符合性聲明-闔家同樂遊戲玩具



七之二、符合性聲明-闔家同樂遊戲玩具



七之三、符合性聲明-闔家同樂遊戲玩具



八、符合性聲明-文具玩具



兒童用品-兒童用床邊護欄

113年5月10日公告實施

●檢驗標準版次修訂

●自印商品檢驗標識

適用範圍:適用於最大高度600mm及

最小內部長度1,400mm的床所使用之

家用兒童床邊護欄。



兒童用品

嬰兒揹帶 嬰兒用浴盆 嬰兒用沐浴椅 椅上架高座



兒童用品

兒童椅及凳 斜躺搖籃手提嬰兒床及腳架



旅行箱



紡織品

毛巾 內衣

限檢驗毛巾、拭手巾、浴

巾、童巾、方巾、茶巾、

乾髮頭巾、紗布手巾等梭

織品，擦澡巾與沐浴巾(供

洗澡刷洗身體)

限檢驗胸罩、束腰、束褲

腰帶、束腰帶、褲型束腹

、連胸緊身內衣、連身塑

身衣、非連身塑身衣、束

胸、胸部具支撐結構之女

運動內衣等

嬰幼兒穿著之服
裝及服飾附屬品

寢具

供24個月以下、身高86公分以下

或體重15公斤以下之嬰幼兒穿著

之服裝及服飾附屬品，嬰兒鞋、

羽絨毛製嬰幼兒穿著之服裝、客

製及 拋棄式 紡織品除外 （「以

下」包含本數，亦即包含24個月

、身高86公分及體重15公斤）。

羽絨毛製寢具、客製及 拋棄式紡織

品除外，限檢驗以下商品：

1、床罩組：床單、床罩、枕頭套可

供正常眠使用、被套、床包等。

2、單件式寢具：包含前述床罩組內

之寢具、枕頭（限檢驗具枕頭套功

能之枕頭表布）、被類 包括蓋被褥

、棉被、毛巾被、睡袋、毯及旅行

用毯等。



輪胎

機車輪胎 汽車輪胎

(1)超過製造日期6年之新輪胎不得安裝 (2)建議輪胎使用期限自製造日期起最長為10年



應施檢驗輪胎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修正

本次修正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本局）於 113 年 12 月 9 日公告修正「應施檢驗
汽車用輪胎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辦理。
1. 新增檢驗項目與實施時程 (能效項目)

• 新增項目： 小客車輪胎（C1 類）及商用車輪胎（C2 類）加測「慣性滑行噪音」
、「濕地抓地力」與「滾動阻力」等能效項目。

• 實施日期： 這些能效項目自 115年7月1日起 實施。

• 標示查核： 除了上述檢驗外，還需查核「輪胎性能等級標示」。



應施檢驗輪胎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修正

能效項目 代表意思 對地球和我們的幫助

慣性滑行噪音 「安靜指數」
輪胎滾動時聲音要小一點，路上才不會太吵，讓大家生活更
舒服。

濕地抓地力 「安全指數」
下雨天，輪胎會不會緊緊抓住地面？抓得越緊，開車越安全，
才不會滑倒！

滾動阻力 「省油指數」
輪胎滾動時，越不費力就越省油！省油就能減少排出髒空氣，
保護地球！



應施檢驗輪胎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修正



應施檢驗木製板材類商品預告修正

1. 檢驗標準全面更新
• 層積材、集成材、中密度纖維板、粒片板、合板等各項商品，其對應的 CNS 檢驗標準均更新
至 113年版。
• 舊標準停止適用： 修正前檢驗標準自 115年4月1日 起停止適用。
2. 強制標示規定（本體）
• 所有表列木製板材類商品，除應符合各檢驗標準的標示要求外，必須在本體上標示下列事項：
◦品名。
◦原產地。
◦甲醛釋出量 (F1 或 F2 或 F3)。
◦製造廠商（或進口商）名稱、地址或商標。
◦製造年月或批號。



應施檢驗木製板材類商品預告修正

•甲醛標示精確化（消費者權益視角）
將甲醛釋出量等級F1、F2、F3，修正為明確的平均值與最大值數值標示 ，例如F1要求平均值
0.3 mg/L以下，最大值0.4 mg/L以下 。
設計思維點評：數字化的標示比單純的等級代號更具體，能提升消費者對於建材安全等級的理
解和信任，這是邁向資訊透明化的重要一步。

•簡化型式認定原則（產業影響視角）
刪除「膠合劑、製造廠場、生產國別」及「層數」作為同型式的認定依據 ，僅以適用國家標準
及甲醛釋出量標示符號為準 。
生活比喻： 就像以前要看「配方、產地、製作工序」都一樣才能算同系列產品，現在是只要「
產品的功能與環保等級」一致就可以整合成同一張證書，大大減少了行政資源耗費 。



應施檢驗木製板材類商品修正



應施檢驗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商品

1. 新增為應施檢驗商品
• 產品名稱： 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
• 實施日期： 自 115年7月1日 起實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 檢驗標準： CNS 15493 (104年版)。
2. 檢驗方式：符合性聲明
• 檢驗方式： 採符合性聲明。
• 生效要件： 報驗義務人須依規定向本局辦理登記後，符合性聲明始生效力。
• 技術文件： 為符合性聲明時，應備置型式試驗報告和商品型式分類表。
3. 商品檢驗標識
• 標識要求： 檢驗標識的識別號碼應包含二維條碼。
• 標示位置： 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並標示於商品本體或最小單位包裝明顯處。



應施檢驗拼接式軟質發泡地墊商品



塗料



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修正

1. 檢驗標準更新與實施日期
• 新檢驗標準： 檢驗標準由 CNS 9737（105年版）修正為 CNS 9737（114年版）
。
• 舊標準停止適用： 修正前檢驗標準自 114年8月1日 起停止適用。

2. 擴大檢驗範圍
• 新增檢驗範圍：外裝馬賽克壁磚且最大表面積在 21平方公分以下者，自 114年8
月1日 起實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
• 檢驗方式： 仍採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工廠檢查模式）。



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修正



水泥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化工產品科蔡岱成 年 月 日


